关于做好2019年全区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题研究项目结题验收工作的通知
·                                        教学工函〔2019〕17号
各高等学校：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项目管理办法》）的规定，我厅将组织开展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题研究项目集中结题验收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结题验收范围
根据《项目管理办法》规定，自治区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自批准之日起，研究周期一般为2年。据此，本次项目结题验收的范围是： 2017年（含）以前我厅批准立项的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题研究项目，包括重点项目、一般项目、自筹经费项目。
二、结题验收有关要求
（一）按照《项目管理办法》的规定，项目负责人提交《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研究项目结题报告》（以下简称《结题报告》）及有关支撑材料，由所在学校组织专家做好结题验收工作，严格履行审核把关程序，提出验收意见并报送我厅审核。
（二）有特殊原因需要延期的项目，由项目责任人填写《项目延期申请表》，说明项目延期理由及研究进展情况，经所在学校同意后报我厅审核。项目可申请延期一次，延期时间不超过1年。
三、材料报送要求
请各高校务于2019年5月30日前，将以下纸质材料及电子版报送我厅思政与学工处。
（一）项目结题材料
1．项目《结题报告》原件2份；
2．《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科学技术研究项目计划任务书》复印件1份；
3．项目成果复印件1份（待发表的成果报送打印稿），研究成果应标注“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资助”字样。
（二）申请延期材料
项目延期申请表1份；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刘惠，联系电话：0471-2857002,电子邮箱:jytgxxgc@126.com（请在邮件标题中注明“××大学结项材料”字样），邮寄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丁香路5号教育厅办公楼1029室，邮编：010011。
 
附件：1.2019年应结题项目一览表
         2.结题报告书
3.项目延期申请表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
                                             2019年5月6日
